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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議程

召開方式：實體方式召開

日期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上午九時正

地 點：青青食尚花園會館（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66 巷 32 號）

開會程序：

壹、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貳、主席致開會詞

參、報告事項

肆、承認事項

伍、討論事項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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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113年半導體產業由AI引領趨勢，刺激產業鏈及其投資，全球半導體產業由112
年之衰退，復甦反轉成雙位數的成長。但也由於各國政策及地緣政治，多國政府期

許將半導體製造產業轉移至其國內，「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變成是半導體產

業鏈裏各公司要去持續面對的問題。亞洲作為主要半導體製造基地雖仍難以取代，

但在「全球在地化」及美國關稅政策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將是半導體產業鏈上、

中、下游裏各公司未來必須重視的課題。

本公司身為半導體零組件專業代理商，持續深化上、下游夥伴之合作關係，關

注產業鏈變化，並維持運籌服務範圍之靈活性及韌性，持續於大中華區（台灣、香

港、中國）及東南亞區（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提供客戶服務，以及跟

進客戶因應「全球在地化」之趨勢布局，無論擴增至越南、印尼、墨西哥，甚或美國

等國家區域，都已完成能及時提供運籌服務支援之營運執行與規劃。

本集團公司持續致力在產業鏈間提供原廠與客戶優質之上下游供應鏈整合服務，

面對景氣循環及高利率環境，公司持續深耕業務，以維持產業競爭力，113年仍創造

出尚屬良好之營運績效，集團合併營業收入及稅前淨利分別約達新台幣896.74億元

及14.77億元，各約年增26.49%及年增41.04%。

永續發展承諾

威健推動永續發展持續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期許在半導體產業鏈

扮演之角色，能有助於節能減碳、循環經濟、推廣功率半導體以及綠能相關應用等，

亦為產業鏈能更接近實現溫室氣體（GHG）零排放，在產品解決方案設計上，致力

配合客戶與原廠，相對投入資源開發以脫碳(Decarbonization)為目標之應用，望能

貢獻與上下游夥伴能一同打造半導體綠色永續供應鏈，並在內部管理上透過風險管

理增強自身營運之韌性(Resilience)及靈活性(Agility)，以提升企業營運績效，且重視

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議題與及時回應之。

威健成立至今，秉持穩健經營，營運規模逐年成長，創造社會更多就業機會，並

實踐在地社區參與以及推廣社會公益，持續朝著提供友善職場、幸福企業、安全工

作環境等永續發展目標予威健夥伴同仁。本公司已連續於近兩年受臺北市政府核發

中高齡者暨高齡者友善企業認證，以及連續近兩年獲得 1111 人力銀行頒發之幸福

企業金獎；同時本公司更為持續落實『遵循法令』、『危害預防』、『能力認知』、『持續

改善』及『全員參與』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除於 113 年 2 月取得第三方驗證機構

核發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45001:2018 證書外，並於同年 11 月間又增加驗

證地點，再次獲第三方驗證機構驗證上述管理系統獲得認可(原驗證地點：台北總公

司、台北潭美倉儲中心；增加驗證地點：桃園厚生倉儲中心)，以確保同仁在安全健

康的職場投入貢獻，響應聯合國 SDG3 健康與福祉以及 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

長。

針對氣候變遷議題，威健母公司透過永續發展委員會下之 ESG 執行辦公室推動

溫室氣體盤查，自 113 年開始遵循 ISO-14064 溫室氣體盤查規範，進行全年度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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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14 年 3 月委請第三方驗證機構進行外部查證，子公司之盤查團隊以及內部查

證小組也於 113 年編制完成，將於 114 年開始依照 ISO-14064 溫室氣體盤查規範，

進行全年度溫室氣體盤查，114 年將完成以集團全據點之盤查，並於 115 年上半年完

成第三方驗證機構之外部查證，確保集團溫室氣體盤查管理之完整性，並提早符合

主管機關之盤查法令遵循要求。

氣候變遷對各產業領域是風險也是機會，擬定因應策略亦是本公司維持營運競

爭力及經濟績效之重要課題。在面對 AI 崛起以及綠色運算(Green Computing)時代，

威健將持續投入更多資源在相關應用方案的需求創造(Demand Creation)上，積極與

上下游夥伴密切合作，開發脫碳、綠色運算之產品解決方案，一同支持綠色產品開

發打造永續供應鏈。

過去一年威健提升同仁以及公司本身的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關注度及實踐，

公司定期推廣同仁參與社區公益，也帶領同仁並邀請公益團體一起參與，透過贊助

支持國內社福機構、大學及研機構等各項活動，挹注社會公益、教育、研究、醫療、

以及體育資源等，讓社會關懷與培養科技等人才，能內化於同仁參與推動永續發展

相關社會公益活動，以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本公司承諾為實踐企業公民社會責任，接軌國際趨勢，除積極回應各利害關係

人對於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各面向之關切議題外，並將確實執行風險評估與採取

因應對策，以強化公司治理永續經營之目標。

114 年業務展望

各研究機構已預估 114 半導體產業整體保持成長態勢，中長期持續看好車用、

AI 晶片、伺服器、綠色能源與儲能相關半導體市場，惟地緣政治以及關稅不確定性

所延伸之產業鏈遷移，都是威健持續面臨之營運課題。114 年威健將以穩健營運、風

險控管為首要議題。業務拓展方面期許穩定成長，營運範疇方面威健將持續審視調

整運籌拓展之策略，並且提供技術支援以及適當的產業合作，掌握原廠以及客戶之

需求，期許經營團隊在穩健營運模式的情況下，帶領全體同仁嚴謹遵守風險管理制

度、優化營運及資金效益，堅持實踐誠信、永續經營、穩健營運之目標，為各利害關

係人創造更高的價值。

威健目前代理半導體零組件品牌已涵蓋諸多半導體整合元件製造廠(IDM)或 IC
設計公司品牌，例如 AMD、Amazing、GSD、Infineon、Lattice、Microchip、Molex、
NXP、Sitronix、Sinopower、Vishay、 Western Digital 等。114 年公司將持續開發

找尋半導體市場的新產品及新應用方案，繼續尋找新代理合作機會，藉由深耕既有

夥伴關係以及擴大參與供應鏈之產品組合，來優化產品組合，提升集團核心競爭力，

創造客戶新的需求，並期許能協助客戶應變地緣政治之調整，展現集團運籌支援能

力，

目前舉凡在工業電子、汽車電子、行動通訊、消費性電子、電腦周邊設備及 AI/5G
等應用領域，本集團所屬各區域公司皆有能力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技術支援

服務，及具效率之供應鏈管理服務，以達成透由本集團公司居間將上游原廠及下游

客戶之科技連結，創造三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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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提供技術服務與產品解決方案予客戶，設有「產品事業處」與

「產品應用處」，以提升對客戶產品銷售與技術服務價值，並搭配有效率之

後勤作業服務。「產品事業處」與「產品應用處」積極與國外（內）原廠/客
戶合作，隨著永續發展對低碳與友善環境議題，亦致力於相關機會之創新研

發發展方向；而汽車與工業能源相關市場向來是威健與主要上游代理原廠聚

焦市場之一，因此相關功率半導體之應用極為重要。在未來研究發展方面，

公司將持續加強內部研發技術及支援能力，在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th

Generation Wireless Systems, 5G）、純電動車（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BEV）、人工智慧物聯網（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AIoT）、大語言

模型應用、數位能源轉換、儲能裝置等智慧城市與節能減碳產品，搭建數位

解決方案。本公司113年總研究發展支出NT$118,920仟元，其中相關綠色產

品研發支出佔總研發支出22.46%，符合至少達20%之目標值。

現階段集團內公司開發的產品解決方案係以AI伺服器/通用伺服器/資
料中心、伺服器電源（CRPS/MCRPS)、5G（智慧型手機、客戶前置設備 CPE、
開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O-RAN及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等）、人工智慧/
物聯網（AIoT）、WiFi6/7、汽車電子（含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充電樁等）、

消費性電子（PC、AI PC、TV、Smartphone、Tablet）、工業控制、Type C-
PD充電器及各式電源產品應用為主，同時也投入各項資源致力於馬達控制、

電池儲能管理系統、電池備援電力模組（Backup Battery Unit；BBU）、車載

資訊娛樂系統(In-Vehicle Infotainment；IVI)、汽車雷達、胎壓偵測器（TPMS）
及面板中控顯示(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CID）人機介面等相關應用產

品方案開發，以利即時提供客戶產品參考解決方案，目前皆已陸續提供予客

戶使用。

二、114年度營業計劃

(一)經營方針

1. 即時掌握供應商及客戶因地緣政治及全球在地化之對應策略，例如半導體

應用端之電子產品製造廠商「以及上游晶圓廠「全球在地化」布局，所規劃

移轉生產基地、遷移或調整產線以符合要求，公司須建構跨國跨區域運籌

能力與彈性，並恪遵各國進出口法令規定、擴大產品組合。

2. 謹慎面對產業鏈存貨去化狀況，積極管理評估進銷貨速度，須慎防存貨跌

價損失並加強營運資金的效益，強化呆滯存貨預防的控制措施，以及呆滯

存貨處理的改善對策。

3. 為達撙節成本與費用，強化成本結構管理、積極財務管理、優化資本結構、

數位化技術支援轉型減少成本支出，執行「零基預算」概念，每一部門必須

檢視自身業務，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從最優先項目開始提出預算。

4. 面對多變的市場以及不確定性，持續關注各品項價格以及需求量變化，掌

握應用端科技產品發展趨勢，並投入適度的研發資源與業界夥伴合作，持

續創造附加價值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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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所分別產生之應付帳款及應收帳款，係以月結 30 天互抵後之餘額，於

貨到或出貨後 30~60 天付款或收款。

(二) 本公司主要下游客戶，皆為臺灣主要 3C 電子產品製造廠 (包含

OEM/ODM/OBM 廠)，且其生產基地主要在中國，本公司除在臺灣建

構運籌服務據點外，亦須前進至更接近客戶市場之區域設立運籌服務據

點，以加速交貨物流效率，且基於分散物流風險及控制貨物進口營業稅

現金流出之目的要求下，乃由集團母公司(即本公司)統籌整體規劃，由

本公司之香港重要子公司 WKI 先行向業者租賃再分租本公司，以取得

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此為一般經常性之營業行為，分租之

租金價格條件比照 WKI 與原出租人之條件。

(三) 本公司集團營運策略是持續擴增整合及強化各子公司產品線組合銷售

能力，隨著各子公司的業績穏定成長，對於營運資金的需求除考量適時

在資本市場的籌資外，亦需銀行融資之資金挹注，乃由集團母公司(即本

公司)對各子公司之銀行融資做背書保證。

四、本公司發行國內第六次及第七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執行情形。

說明：(一)本公司所發行之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

日止，該可轉換債流通在外張數尚有 4,801 張。

(二)本公司所發行之國內第七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

日止，尚無持有人執行轉換，該可轉換債流通在外張數尚有 25,000 張。

五、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

說明：本公司依章程第 22 條規定，提列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員工酬勞金額計

新台幣 127,716,800 元及董事酬勞金額計新台幣 31,929,200 元，上述酬勞業經

114 年 3 月 6 日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在案，

上述金額將於 114 年股東會之後全數以現金發放且與 113 年度認列費用金額

無差異。

六、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

說明：(一)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將全數配發現金股利，總額計新台幣

1,000,000,000 元，業經 114 年 3 月 6 日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以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在案，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

基準日、發放日及其它相關事宜，屆時將另行公告。

(二)依董事會決議日分配股利之本公司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每股擬

配發現金股利約新台幣 2.105043 元，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

發未滿一元之畸零股款，轉入職工福利委員會。 

(三)嗣後若因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數發生變動，將授權董事長依現金股利

除息基準日之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調整配息率，屆時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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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公司 113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

說明：本公司 113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政策及經營績效關聯性，如下：

(一)給付董事報酬有董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 

1. 本公司支付董事之報酬，計有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

用（係指出席會議車馬費，每人每次一萬元）。另董事酬勞總額提撥，

以不高於公司章程所述之稅前淨利百分之二點五為上限，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 112 年度董事酬勞總額計 NT$22,932,800 元，已於 113 年 7 月 24 日依

本公司依『董事及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及『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據

以核發董事報酬完竣。

3. 113 年度董事酬勞總額計 NT$31,929,200 元，已於 114 年 3 月 6 日提報

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核定之，俟提報 114 年股東常會後，再

依前項所述辦法擇日發放。

(二)給付經理人之薪酬分為固定薪資與變動酬勞 

1. 固定薪資（包含本薪、職務加給及伙食費），係依經理人之學歷、經歷、

技能、所擔負經營風險決策責任程度、對公司的貢獻度、參酌同業支付

水準及參與永續發展所具備之專業職能條件等因素條件核定之。而其

年度調薪依公司營運狀況、參酌國內經濟成長率、物價指數、產業界調

薪狀況、個人績效考核評（含永續發展相關投入面向）及公司年度預算

目標進行年度調薪作業。

2. 變動酬勞包含業務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及員工（含經理人）酬勞。

（1）業務績效獎金給付對象主要為業務及技術應用工程人員，依產品

營運績效及個人績效表現發放獎金時，亦應考量永續發展面向業

務機會取得與績效創造，例如數位轉型、綠色與節能、減碳等。

（2）年終獎金係依預算獲利目標達成率，逐月事先提列於會計帳上之

累積準備金額；於核發該項獎金之前，高階管理階層須完成員工

及經理人之綜合評估，包括個人績效考核（含永續發展相關投入

面向）、學歷、經歷、技能、所擔負經營風險決策責任程度、誠信

經營下對公司的貢獻度、同業公司支付水準以及承擔永續發展推

動責任與其績效貢獻等，之後依據核定之分配方案，分配予員工

及經理人。但對經理人之核發，尚須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

會核定之。

（3）員工（含經理人）酬勞係依公司章程規定所提撥之總額，該總

額須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核定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對

員工及經理人之核發程序，與前項（2）說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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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員工（含經理人）酬勞之提撥

（1）依據公司章程之規定，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稅前淨利（即稅前

利益扣除提列員工/經理人、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列該稅前

淨利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為員工（含經理人）酬勞，得以股票或

現金為之，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發放

之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對於前項應提列之員

工酬勞總數中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七為分派公司自身（含總、分公

司）基層員工之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已於 114 年 3 月
6 日經董事會通過明訂於本公司公司章程，將提報本次股東常會

決議之。

（2）依公司章程規定所提撥之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可分配金額

NT$91,731,200 元，已於 113 年 8 月 13 日依員工績效考核分配

完竣。

（3）依公司章程規定所提撥之 113 年度員工酬勞可分配金額

NT$127,716,800 元。已於 114 年 3 月 6 日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

及董事會決議核定之，俟提報 114 年股東常會後，再依員工績效

考核擇日發放。

(三)關聯性、合理性與利益迴避原則

董事及員工（含經理人）之薪資報酬除須符合相關法令以足以吸引優秀

人才外，並須兼顧個人績效與公司經營財務績效、永續發展投入貢獻，

以及風險管理建立關連之合理性，其中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決定不

宜與財務績效表現重大悖離，且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酬

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另在核定個人薪資報酬程序上必須注

意利益迴避原則。

(四)董事之個別酬金細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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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

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區耀軍及辛郁婷會計師查核，並出具查核報告書，連

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

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之四條、十四之五條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

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致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尤雪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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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董事會提

提案一、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說 明：一、本公司 113 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通過，其中財務報告(含個體及合併)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區耀軍會計師及辛郁婷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財務報告已併同營

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審查，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前項財務報告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請參

閱本手冊附件，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董事會提

提案二、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一、本公司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案，本案業經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審查，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次頁)，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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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本年度稅後淨利  1,141,872,336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15,980,800  

小計  1,157,853,136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15,785,314)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2,354,562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 1,054,422,384

加:期初未分配盈餘 705,816,370

可供分配盈餘  1,760,238,754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現金 (1,000,00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760,238,754

董事長：胡秋江 總經理：紀廷芳 會計主管：黃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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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

提案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說 明：為配合法令修訂及實際營運需要，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請參閱次頁(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謹提請  決議。

決 議：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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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三

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本公

司轉投資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

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實

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本公

司轉投資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

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有關實收股本百

分之四十之限制。

刪除依據法

令之條次，增

加遵循法令

彈性 

第

五

條

本公司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陸拾億元

整，分為陸億股。均為普通股，每股金額

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

行。前項登記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貳億

元，分為貳仟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使

用，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玖拾億元

整，分為玖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除普通股

外，部分得為特別股。

前項登記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貳億元，

分為貳仟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使用，

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增加多元籌

資工具

第

五

條

之

二

本條新增 本公司特別股之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發行

條件如下：  

一、特別股股息以年率百分之八為上限，

按每股發行價格計算，股息得每年以

現金一次發放，於每年股東常會承認

財務報告後，由董事會或依董事會之

決議授權董事長訂定基準日支付前一

年度得發放之股息。發行年度及收回

年度股息之發放，按當年度實際發行

日數計算。 

二、本公司對特別股之股息分派具自主裁

量權，如因本公司年度決算無盈餘或

盈餘不足分派特別股股息或其他必要

之考量，得經董事會決議不分派特別

股股息，不構成違約事由。如所發行

之特別股為非累積型，其決議不分派

或分派不足額之股息，不累積於以後

有盈餘年度遞延償付。 

三、特別股股東除領取本項第一款所述之

股息外，不得參加普通股關於盈餘及

資本公積為現金及撥充資本之分派。

四、特別股股東分派本公司剩餘財產之順

序優先於普通股股東，且與本公司所

發行之各種特別股股東之受償順序相

同，均次於一般債權人，但以不超過

分派當時已發行流通在外特別股股份

按發行價格計算之數額為限。 

五、特別股股東於普通股股東會無表決權

及選舉權，但於特別股股東會及對特

別股股東權利義務不利事項之股東會

配合第五條

修訂而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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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理由

有表決權。 

六、如發行之特別股屬不可轉換成普通

股，特別股股東亦無要求本公司收回

其所持有之特別股之權利。  

七、如發行之特別股屬可轉換成普通股，

特別股自發行之日起算三年內不得轉

換。其得轉換之期間授權董事會於實

際發行條件中訂定。可轉換特別股之

股東得根據發行條件申請將其持有部

分或全部之特別股依壹股特別股轉換

為壹股普通股之比例轉換（轉換比例

為 1：1）。可轉換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

後，其權利義務與普通股相同。特別

股於轉換當年度除權（息）基準日前

已轉換成普通股者，參與當年度之普

通股盈餘及資本公積分派，不得參與

當年度之特別股股息分派。特別股於

轉換當年度除權（息）基準日後始轉

換成普通股者，參與當年度之特別股

股息分派，不得參與當年度之普通股

盈餘及資本公積分派。同一年度特別

股股息及普通股股利（息）以不重複

分派為原則。 

八、如發行之特別股屬無到期日，特別股

股東不得要求本公司收回其所持有之

特別股，但本公司得於發行屆滿五年

之次日起隨時按原實際發行價格，收

回全部或一部之已發行本特別股。未

收回之特別股，仍延續各款發行條件

之權利義務。若當年度本公司決議發

放股息，截至收回日應發放之股息，

按當年度實際發行日數計算。 

九、如發行之特別股訂有發行期限者，特

別股發行期間不得少於五年，特別股

股東無要求本公司收回其所持有之特

別股之權利。到期後或自發行條件所

定可提前贖回之日起，本公司得依原

實際發行價格及相關發行辦法以現金

收回、發行新股強制轉換（轉換比例

為 1:1）或其他法令許可之方式收回。

若屆期本公司因客觀因素或不可抗力

之情事以致無法收回特別股之全部或

一部時，其未收回之特別股權利，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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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理由

依發行辦法之各款發行條件延續至本

公司全部收回為止。 

十、特別股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於該特

別股發行期間，除彌補虧損外不得撥

充資本。 

十一、特別股股息配發時，按特別股發行

先後順序訂定配發順序。 

特別股之名稱、發行日期及具體發行條

件，授權董事會於實際發行時，視資本市

場狀況及投資人認購意願，依本公司章程

及相關法令決定之。

第

八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

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

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

集之。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

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

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

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

集之。特別股股東會於必要時，得依相關

法令召開之。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

之。 

配合第五條

修訂

第

八

條

之

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常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一規定之有權股東，得以書面

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作議案，其

相關作業皆依公司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召開股東常會時得依公司法規定之

有權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

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

不列作議案，其相關作業皆依公司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

刪除依據法

令之條次，增

加遵循法令

彈性

第

九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

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除依公司法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

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

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刪除依據法

令之條次，增

加遵循法令

彈性 

第

十

二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

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但不得違反公

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及證交法第

26-3條之規定；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

人數至少三人，有關獨立董事之規定、相

關規範及應遵循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及其他主管機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選舉時，應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規定

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及非獨立

董事。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

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前項全體董事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

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但不得違反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主管機關法令之

規定；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至

少三人，有關獨立董事之規定、相關規範

及應遵循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

其他主管機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選舉時，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獨立

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

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當選為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選任

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

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前項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

刪除依據法

令之條次，增

加遵循法令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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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理由

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主管

機關規定已發行股份總額之一定成數。

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主管機關規定已

發行股份總額之一定成數。

第

十

三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如左：

一、造具營業計畫

二、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三、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四、編定重要章則及公司組織規程

五、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總經理及經理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七、編定預算及決算

八、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與之職

權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如左：

一、業務方針或營業計畫之決定。

二、年度預算之審查。

三、財務報告之擬定或審核。

四、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擬定。

五、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六、編定重要章則及公司組織規程

七、總經理、財務、會計、內部稽核、公

司治理主管及經理人之任免；經理人

之績效考核標準及酬金標準。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

九、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十、重大投資案之決定

十一、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之擬定。

十二、重大資產交易之審議。

十三、內部控制制度之核定或修正。

十四、董事之酬金結構與制度。

十五、審計委員會及各類功能性專門委員

會之組織規程之核定

十六、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董事會

決議事項；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或股東會授權之事項。

法令遵循及

配合實際營

運需要

第

十

四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

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

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本公司

董事得兼任子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配合實際營

運需要

第

十

六

條

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

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

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

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

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

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應於每次

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法令遵循及

配合實際營

運需要

第

十

七

條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

定，設置審計委會，並由審計委員會負責

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

監察人之職權。並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規

章。 

本公司董事會除設置審計委員會，並得另

設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其組織規程，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由董事會分別制定之。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

會，並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執行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並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章。 

本公司董事會除設置審計委員會，並得另

設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其組織規程，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由董事會分別制定之。

刪除依據法

令之條次，增

加遵循法令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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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十

八

條

全體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

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水

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依

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

參酌公司營運績效及同業水準，提出建議

提交董事會議定之。

配合實際營

運需要

第

十

九

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其解任、委任及

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其解任、委任及

報酬依照公司法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若干人，秉承董事會

決定方針，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

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

刪除依據法

令之條次，增

加遵循法令

彈性，以及配

合實際營運

需要

第

二

十

二

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如有稅前淨利(即稅

前利益扣除提列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應提列該稅前淨利百分之六至百分

之十為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且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勞則

以不高於該稅前淨利百分之二點五為上

限，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如有稅前淨利(即稅

前利益扣除提列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應提列該稅前淨利百分之六至百分

之十為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且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勞則

以不高於該稅前淨利百分之二點五為上

限。但前述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列前，

若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於前項應提列之員工酬勞總數中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七為分派公司自身(含總、分公

司）基層員工之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 

配合證券交

易法第14 條

修正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預估並

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

盈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其後之餘額為當年度可分配盈餘；董

事會得併同前期未分配盈餘擬具盈餘分派

案。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分派盈餘或公積以

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由董事會擬具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行之;以發放現金方

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並報告股

東會。董事會應參酌公司企業獲利狀況、未

來資本支出計劃、營運擴展規劃、資本規

劃、現金流量需求、法令制度及對每股盈餘

之稀釋程度等，以決定股東股利中股票股

利及現金股利方式分配之比例，據以擬具

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其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預估並

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

盈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並得分派特別股股息，其後之餘額為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得併同前期

未分配盈餘擬具盈餘分派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分派盈餘或公積以

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由董事會擬具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行之;以發放現金方

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並報告股

東會，不適用前項應經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董事會應參酌公司企業獲利狀況、未來資

本支出計劃、營運擴展規劃、資本規劃、現

金流量需求、法令制度及對每股盈餘之稀

釋程度等，以決定普通股股東股利中股票

配合第五條

修訂，並分項

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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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理由

擬分配數額應不低於公司當年度可分配盈

餘之百分之五十，且現金股利配發不低於

股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前項特別盈

餘公積之提列，應依下列方式為之：就當期

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自當期稅

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

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

盈餘公積，如仍有不足時，自前期未分配盈

餘提列。就前期累積之其他權益減項淨額，

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

餘公積，如仍有不足時，自當期稅後淨利加

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

盈餘之數額提列。 

股利及現金股利方式分配之比例，據以擬

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其擬分配數額應不低於公司當年度可分配

盈餘之百分之五十，且現金股利配發不低

於普通股股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前第一項特別盈餘公積之提列，應依下列

方式為之：就當期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

項淨額，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

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

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如仍有不足

時，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就前期累積之

其他權益減項淨額，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

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如仍有不足

時，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

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列。

第

二

十

四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略）............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七

日。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

日。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六

日。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四

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略）............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七

日。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

日。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六

日。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四

日。

第四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

日。

增訂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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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6,78表

"#$$%&�$$'&$)$*至(')%($*

ÃH：¨©ª«¬

113&µ 112&µ
金�額 ％ 金�額 ％

4100 âÇÈ8額�附註Î�(Ï!! 89,674,523 100 70,892,413 100

5000 â»O�附註Î��!! 84,531,750 94 66,401,232 94

âÒ� 5,142,773 6 4,491,181 6

â費é�附註Î�(!9Î�('!9Î�(�!9Ï�('!：：

6100 Ó銷費é 2,038,242 2 2,039,128 3

6200 �gh費é 578,967 1 556,835 1

6450 預5¤éÔ77)�迴轉�8!�附註Î�Ì!! 446 - 49,367 -

2,617,655 3 2,645,330 4

â8� 2,525,118 3 1,845,851 2

â0ÇÈ�×=：

7100 ��ØÇÈ 29,332 - 25,685 -

7010 ��¢ÇÈ�附註Ï! 27,622 - 30,791 -

7230 0ªÅÄ�7)!�88額�附註Î�(½!! (34,208) - 66,794 -

7235 透過78+�v�9衡量+金融資/�負1!788額�附註Î�½!! 8,034 - 15,868 -

7050 �財C»O�附註Î�½!�Î�(!! (1,078,057) (1) (937,320) (1)

7590 Ù項×= (681) - (333) -

(1,047,958) (1) (798,515) (1)

7900 ¶Ú8� 1,477,160 2 1,047,336 1

7950 Ô：V¦¶費é�附註Î�(%!! 335,288 - 260,569 -

8200 O58� 1,141,872 2 786,767 1

�¢6,78：

8310 Â重Â類至78+項ã

8311 ��¾�計Ü+�衡量2�附註Î�('!! 19,976 - 3,110 -

8316 透過�¢6,78+�v�9衡量+:8�>Ý資N�=評�78 (43) - (10,460) -

8349 Ô：與Â重Â類+項ã£關+V¦¶ 3,995 - 622 -

15,938 - (7,972) -

8360 6 l能重Â類至78+項ã

8361 #0â運¢�財C�表Ä[+ÅÄÆ額 481,060 1 (12,460) -

8399 Ô：與l能重Â類+項ã£關+V¦¶�附註Î�(%!! 96,212 - (2,493) -

384,848 1 (9,967) -

O5�¢6,78 400,786 1 (17,939) -

8500 O56,78M額 1,542,658 3 768,828 1
Þ股À餘(¬!�附註Î�(Î!!

9750 |OÞ股À餘(¬) 2.56 1.85
9850 ß釋Þ股À餘(¬! 2.25 1.61

(請詳閱6附,-財C�	附註)

董�長：胡ÉÊ Nh_：ËÌ芳 �計Ôg：黃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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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金?量表

"#$$%&�$$'&$)$*至(')%($*

ÃH：¨©ª«¬

113&µ 112&µ
ââ<+=金?量：
�O5¶Ú8� $ 1,477,160 1,047,336
�調¸項ã：
���Ç8費7項ã

ã舊費é 172,005 170,901
å銷費é 8,116 10,749
預5¤éÔ77)�迴轉�8! 446 49,367
透過78+�v�9衡量金融資/�負1+8�8 (8,034) (15,868)
�Ø費é 1,078,057 937,320
�ØÇÈ (29,332) (25,685)
股�ÇÈ (230) (231)
¹賃�æ�8 (466) (6)
處Â��èÂ</9²³�設Þ7) 41 -
�¢項ã - (439)

1,220,603 1,126,108
��與ââ<£關+資/�負1變<2：

ÁÇ°ª�þõ8額�é (4,158,096) (791,906)
�¢ÁÇõ�é (202,904) (20,884)
�貨�é (7,633) (4,250,542)
�¢?<資/Ôê 787,644 -
預±õ項��¢?<資/�é - (773,664)

(3,580,989) (5,836,996)
透過78+�v�9衡量+金融負1Ôê - (915)
Á±°ª�þõÔê (1,316,027) -
Á±þõ�é - 6,032,114
�¢Á±õ�é�Ôê! 109,171 (192,917)
,Ò負1��¢?<負1�Ôê!�é (517,372) 213,208
8��¾�負1Ôê (8,094) (6,979)

(1,732,322) 6,044,511
與ââ<£關+資/�負1+8變<,計 (5,313,311) 207,515

調¸項ã,計 (4,092,708) 1,333,623
�â運/o+=金�?=!?È (2,615,548) 2,380,959

��Ç¥+�Ø 28,951 25,141
��Ç¥+股� 230 231
×±+�Ø (1,050,691) (917,411)
退還×±+V¦¶ (316,026) (407,696)
ââ<+8=金�?=!?È (3,953,084) 1,081,224

Ý資â<+=金?量：
�¥¦透過�¢6,78+�v�9衡量+金融資/ (11,591) (9,056)
透過�¢6,78+�v�9衡量+金融資/Ô資退¼股õ - 2,400
�¥¦Â</9²³�設Þ (20,135) (30,045)
處ÂÂ</9²³�設Þ - 587
�=�證金�é (17,553) (40,882)
�¥¦?º資/ (8,223) (6,836)
��¢預±õ項��é!Ôê (270) (464)
Ý資â<+8=金?= (57,772) (84,296)

í資â<+=金?量：
·5¸õ�é 2,638,680 54,175
�]行��1 2,500,000 -
�È�證金�é - 12
¹賃負1O金î還 (160,483) (154,902)

�]ï=金股� (870,000) (1,312,988)
��í資â<+8=金?È�?=! 4,108,197 (1,413,703)
ðñ變<´=金�Òw=金+æ響 477,245 (12,000)
O5=金�Òw=金�é�Ôê!2 574,586 (428,775)
5ò=金�Òw=金餘額 2,410,732 2,839,507
5ó=金�Òw=金餘額 $ 2,985,318 2,410,732

(請詳閱6附,-財C�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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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ö�÷�ö�øù資ú負�表，�	
�

�������÷�ø至ö�÷�ö�øùû�ü�表ý��變�表�þ金�量表，��

�體財���附註���重��計�����，���計������

 ��計�ùõ見，	開�體財���!"�重�#面
 $證%&行�財����製'

(�製，足��表達
��股��限��	
�������ö�÷�ö�øù財�

�)，�	
��������÷�ø至ö�÷�ö�øù財�*+�þ金�量�

��õ見ù,-

��計�
 $�計�.託��/證財��表規(��計'(0行��12���計��

該�'(�ù責34��計����體財���ù責3�進�5說6���計�"隸���"

.789規:ù�;< �計�職道�規:，與
��股��限��=>超?78，m@

行該規:ùAB責3���計��C<�D足E�適�ù��證F，�2G表H��õ見ù,

-�

關鍵���項

關鍵���項
I ��計�ùJK�，�
��股��限��	
���L�體

財���ù��MG重要ù�項�該��項<����體財����體�NO��õ見ù過P

QR��S，��計�mT�該��項U7表Hõ見���計�K�S�通!����	ù關

鍵���項V�：

�ýW�認 

�關W�認 ù�計��請詳�體財���附註!�ö��W�ù認 ；W�ù附註說

6請詳�體財���附註X��ö�YZ�[ùW��

關鍵���項ù說6：


��股��限��
	"��，\要]�電#零�^�_�電腦週邊設`ùßa銷

b，cW�
�體財���ù重要項$ù�，cW�ù金額�變�d能e響財���

f%者��體財��表gh解��i，W�認 ù&試G��計�0行
��股��限

���體財�����重要g評j�項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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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ù��Pk：

��計��	述關鍵���項ù\要��Pk��&試銷貨�Wl2mnù�關o

'ý針�銷b(p資q與�r進行���調s，mt)0行�關*證ù+項&試，�評j


��股��限��ùcW�認 ,點�A認 ù金額-u �關��規v辦a�

�ý.貨評w

�關.貨評wù�計��請詳�體財���附註!�x�.貨；A/��計j計�y設

T0v9ù�項說6請詳�體財���附註z；.貨��關費üù附註說6請詳�體財�

��附註X�X�.貨�

關鍵���項ù說6：


��股��限��
電#零�^�_�電腦週邊設`ùßa1，�{|電#ú}w

2.345��關~�>�進5致w2�&�變�，而�關零�^�_�週邊設`w2�

.Ae響��i，.貨評wù&試G��計�0行
��股��限���體財����

�重要g評j�項ù��

�Sù��Pk：

��計��	述關鍵���項ù\要��Pk��&試O�2mnù�關o'ý評

j
��股��限��.貨跌w6��ü78 ù��-u<���ù��8 �-u

 �關��規v辦a，��0行t)Pk���.貨�齡ù�09�i�，針��齡9�

較長ù.貨，h解A:�銷b�)�評jA"�%ù�變þw�,-，�評j該��;a

��j計.貨`�評wù�a9�

�ý�%���ù<資�認 #��ü�ù�額

�關�%���<資ù�計��請詳�體財���附註!�=�<資#��；�%��

�ù<資附註說6請詳�體財���附註X�x��%���ù<資�

關鍵���項ù說6：


��股��限������認 ù#��\要
]�電#零�^�_�電腦週邊設

`ùßa銷b，>�SWrl�.貨�重要資ú，該��%���ù<資�認 A#��

ü�ù�額G�體財���ù重要項$ù�，�i，�%���ù<資�認 #��ü�

ù�額，
��計�0行
��股��限���體財�����重要g評j�項ù��

�Sù��Pk：

��計��	述關鍵���項ù\要��Pk��h解����評wù<資�關go

'Pký&試����<資�Lù�項變�，��<資ü��ABû�ü��額ù認

 ，��體評j
��股��限��ù���評w認 -u �關��規v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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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階�與�aU���體財���ù責3

;a階�ù責3
 $證%&行�財����製'(�製�表達ù�體財���，��

>與�體財����製�關ù>要�部o'，�0=�體財����.�?��舞@6錯誤ù

重�T�表達�

��製�體財���,，;a階�ù責3���評j
��股��限�����cù能

�ý�關�項ù�露，�����c�計,-ù�%，除非;a階�õA��
��股��

限��6 ¡c，6除��6 �B¢�際d行ùAB#£�


��股��限��ù�aU��¤�計¥;��負�¦§財��?�Pù責3�

�計����體財���ù責3

��計����體財���ù$g，
��體財����體-u.�?��舞@6錯誤ù

重�T�表達�D�a0C，m¨©������a0C
高L0C，ª $�計'(0行ù

��12¢�=證>能«¨�體財���.�ù重�T�表達�T�表達d能?��舞@6錯

誤�VT�表達ù�B金額6���d�a預:4e響�體財���f%者"2ù�CD�，

(被認G©�重�9�

��計� $�計'(��,，運%JK��J¬���計��0行� 12：

1.辨認m評j�體財���?��舞@6錯誤ù重�T�表達風險；�"評jù風險設計�0

行適�ù�S��；m�D足E�適�ù��證F�2G��õ見ù,-��舞@d能/�

E謀ý®造ýFõ遺¯ýT�聲66踰越�部o'，F�«¨?��舞@ù重�T�表達ù

風險高�?��錯誤者�

2.�與��°關ù�部o'�D>要ùh解，�設計�,±)�適�ù��Pk，ªA$g非

�
��股��限���部o'ù�+9表Hõ見�

3.評j;a階�"�%�計��ù適�9，�A"2�計j計與�關�露ù�a9�

4. F"�Dù��證F，�;a階��%���c�計,-ù適�9，��f
��股�

�限�����cù能�d能ú�重�Gù�_6±)-u.!重�T0v9，2¨²

論���計�若認G該��_6±).!重�T0v9，(須�����Q8醒�體財��

�f%者³õ�體財���ù�關�露，6�該��露
�T適�,´���õ見���計

�ù²論
�H至����ø"�Dù��證FG,-�ª�µ�_6±)d能?致
��

股��限��TI©����cù能��

5.評j�體財�������關附註�ù�體表達ý²¶��·，���體財���-u�表

達�關¸���_�

6.���%���ù被<資��ù財�資訊�D足E�適�ù��證F，���體財���表

Hõ見���計�負責��£_ùI?ý¦§�0行，m負責NO
��股��限��ù

��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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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PQ"辨認ù�部o'顯著¹7��

��計��L�aU�8º��計�"隸���".789規:ù�;<遵m�計�職

道�規:Q�關789ù聲6，m與�aU��通"�d能被認G�e響�計�789ù關


�AB�項����關防護M»��

��計�]與�aU��通ù�項Q，Dv�
��股��限��	
���L�體

財�����ù關鍵���項���計������Q¼6該��項，除非�½T許�開�

露Nv�項，6!OP見±)�，��計�DvT�����Q�通Nv�項，�d�a預:

i�通"ú�ù負面e響��"Q進ù�¾¿��

À Á Â��聯 � ��計�� � � "

� 計 �：

證%\;R關
�S/證T號

：
金;證XÃÄ0940129108號

金;證�ÃÄ1120333238號
	 
 ��!  � ÷ X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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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û�ü�表

	
��������÷�ø至ö�÷�ö�ø

U�：ÅUVWX

113L 112L
金ô額 ％ 金ô額 ％

4100 cW��額�附註X��ö��x� $ 44,564,878 100 33,150,275 100

5000 cO��附註X�X��x� 42,044,807 94 31,194,854 94

c×¿ 2,520,071 6 1,955,421 6

c費%�附註X�ö��ýX�öz�ýx�ö��：
6100 Ø銷費% 833,730 2 770,531 2

6200 ;a費% 310,511 1 270,116 1

6450 ô預:C%Ùüü7�迴轉¿���附註X�!�� 3,478 - (632) -

1,147,719 3 1,040,015 3

c�¿ 1,372,352 3 915,406 3

c�W��Ú¨：
7100 ô¿^W� 24,391 - 19,960 -
7010 ABW��附註X�ö!��x� 433,355 1 372,319 1
7230 �VÒ\¿��額�附註X��ö��� 41,106 - 137,925 -
7235 ô透過ü���w�衡量ù金融資ú�負��ü��

額�附註X�ö��� 8,034 - 15,868 -
7375 �%���認 ù#��ý關聯Û��資ü�

ù�額�附註X�x�� 45,278 - (70,773) -
7050 財�O��附註X�ö���X�ö��� (487,067) (1) (358,535) (1)
7590 Ü項Ú¨ (639) - (193) -

64,458 - 116,571 -
7900 ÉÝ�¿ 1,436,810 3 1,031,977 3

7950 Ù："DÉ費%�附註X�öX�� 294,938 1 245,210 1

8200 �:�¿ 1,141,872 2 786,767 2

ABû�ü�：
8310 T重[類至ü�ù項$
8311 0vÎ¿計ÞùI衡量��附註X�öz�� 19,976 - 3,110 -

8316 透過ABû�ü���w�衡量ù��1©<資
��þ評wü� (43) - (10,460) -

8349 Ù：與T重[類ù項$�關ù"DÉ
�附註X�öX�� 3,995 - 622 -

15,938 - (7,972) -
8360 ��d能重[類至ü�ù項$
8361 
�c運R¶財��表\�ùÒ\Ó額 481,060 1 (12,460) -

8399 Ù：與d能重[類ù項$�關ù"DÉ
�附註X�öX�� 96,212 - (2,493) -

384,848 1 (9,967) -

�:ABû�ü� 400,786 1 (17,939) -

8500 �:û�ü��額 $ 1,542,658 3 768,828 2
ß股Ñ餘(X��附註X�öZ��

9750 ,�ß股Ñ餘(X) $ 2.56 1.85
9850 _釋ß股Ñ餘(X� $ 2.25 1.61

(請詳�附�體財���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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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þ金�量表

	
��������÷�ø至ö�÷�ö�ø

U�：ÅUVWX

113L 112L
cb�ùþ金�量：
ô�:ÉÝ�¿ $ 1,436,810 1,031,977
ô調�項$：
��ôW�費ü項$

c舊費% 69,712 65,123
à銷費% 3,856 7,054
預:C%Ùüü7�迴轉¿�� 3,478 (632)
透過ü���w�衡量金融資ú�負�ù�¿� (8,034) (15,868)
¿^費% 487,067 358,535
¿^W� (24,391) (19,960)
股¿W� (230) (231)
�%���認 ù#��ý關聯Û��資�¿��ü7ù�額 (45,278) 70,773
AB項$ - (546)

486,180 464,248
與cb��關ù資ú�負�變��：
SW°F�rlQá (1,560,792) (675,402)
ABSWlQá (1,032,795) (16,889)
.貨Qá (1,824,208) (1,675,583)
預Yl項�AB��資ú�Qá�Ùd (14,816) 6,015

(4,432,611) (2,361,859)
透過ü���w�衡量ù金融負�Ùd - (915)
SYrlQá 74,286 3,303,561
ABSYlQá�Ùd� 54,319 (142,454)
�[負��AB��負�Qá 38,116 52,600
�0vÎ¿負�Ùd (8,094) (6,979)

158,627 3,205,813
與cb��關ù資ú�負�ù�變��計 (4,273,984) 843,954

調�項$�計 (3,787,804) 1,308,202
c運ú�ùþ金��¨��� (2,350,994) 2,340,179
W�ù¿^ 24,010 19,416
W�ù股¿ 230 231
ÚYù¿^ (430,909) (355,798)
ÚYù"DÉ (299,473) (327,548)
cb�ù�þ金��¨��� (3,057,136) 1,676,480

<資b�ùþ金�量：
�D透過ABû�ü���w�衡量ù金融資ú (11,591) (9,056)
ô透過ABû�ü���w�衡量ù金融資úÙ資退Í股l - 2,400
�DT�úýÆÇ�設` (16,659) (18,055)
ô處[T�úýÆÇ�設` - 571
.¨=證金Qá (8,724) (42,466)
�D¢N資ú (4,897) (3,303)
AB預Yl項Qá (270) (464)
<資b�ù�þ金�¨ (42,141) (70,373)

â資b�ùþ金�量：
Ê:ËlQá�Ùd� 2,176,290 (233,301)
&行��� 2,500,000 -
.�=證金Qá - 12
Ì賃負��金e還 (61,732) (61,974)
&ãþ金股¿ (870,000) (1,312,988)
ôôâ資b�ù�þ金����¨� 3,744,558 (1,608,251)
�:þ金�[�þ金Qá�Ùd�� 645,281 (2,144)
:äþ金�[�þ金餘額 1,387,936 1,390,080
:åþ金�[�þ金餘額 $ 2,033,217 1,387,936

(請詳�附�體財���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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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第 二 條 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本人及股東所委託出席之代表。

第 三 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

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

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藉

憑計算出席股權；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

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

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

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

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

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 四 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

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十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 五 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

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數計算之。 

-39-



第 六 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以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本公司召

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

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 七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

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

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

同。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八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排定之議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

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 九 條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 十 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持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

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

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第 十一 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以發言條填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姓名，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後。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 十二 條 出席股東發言時，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

第 十三 條 同一議案，每人非經主席之同意發言不得超過兩次，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

之外者，主席得停止其發言。

第 十四 條 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時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得宣告停止討論，

經宣告討論終結後，主席應即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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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議案之表決，除法令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

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十六 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

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

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

議結束。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 十七 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

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十一條至第三條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 十八 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

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

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十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

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

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 十九 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第 二十 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二十一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

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未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

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

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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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

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

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

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

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

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

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

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

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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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威健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英文名稱為WEIKENG INDUSTRIAL  CO.,LTD. ）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二)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四)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五)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六)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七)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八)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九)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十)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一)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二)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三)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十四)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五)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十六)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十七)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八)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九)G801010 倉儲業

(二十)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十一)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二十二)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二十三)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二十四)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二十五)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本公司轉投資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

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之限制。 

第 四 條： 本公司總公司設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支

機構。

第二章 股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陸拾億元整，分為陸億股。均為普通股，每

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前項登記資本總額中保

留新台幣貳億元，分為貳仟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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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使用，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 五 條之一： 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及出席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將買回本公司之股份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

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發行日普通股收盤價之認股價格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

本公司依公司法轉讓買回股份予員工、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或保留發行新股由員工承購，員工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及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決定

之。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再經主

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

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

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

之。且公司之股務事務得依據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八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本公司股東會開

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 八 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常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規定之有權股

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

均不列作議案，其相關作業皆依公司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除受限制或依相關法令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第 十一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二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但不得違反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

情事及證交法第26-3條之規定；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三人，

有關獨立董事之規定、相關規範及應遵循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

其他主管機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選舉時，應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

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

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前項全體董事

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主管機關規定已發行股份總額之一

定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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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如左：

一、造具營業計畫

二、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三、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四、編定重要章則及公司組織規程

五、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總經理及經理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七、編定預算及決算

八、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與之職權

第 十四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 十五 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

事會之召集並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董

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六 條：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

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

第 十七 條：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會，並由審計委

員會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並遵

循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章。 

本公司董事會除設置審計委員會，並得另設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其

組織規程，應依相關法令規定由董事會分別制定之。

第 十八 條：全體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

同業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五章 經理人

第 十九 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其解任、委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

理。

第六章 會計

第 二十 條：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止。每屆年度終了應辦理決算。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

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提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送

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如有稅前淨利(即稅前利益扣除提列員工及董事酬

勞前之利益)，應提列該稅前淨利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得以

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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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勞則以不高於該稅前淨利百分之二點

五為上限，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二十二條之

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後之餘額為當

年度可分配盈餘；董事會得併同前期未分配盈餘擬具盈餘分派案。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分派盈餘或公積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由董事

會擬具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行之;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並報告股東會。董

事會應參酌公司企業獲利狀況、未來資本支出計劃、營運擴展規劃、資本

規劃、現金流量需求、法令制度及對每股盈餘之稀釋程度等，以決定股東

股利中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方式分配之比例，據以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其擬分配數額應不低於公司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

百分之五十，且現金股利配發不低於股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前項特

別盈餘公積之提列，應依下列方式為之：就當期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

淨額，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

之數額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如仍有不足時，自前期未分配盈餘

提列。就前期累積之其他權益減項淨額，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

之特別盈餘公積，如仍有不足時，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

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列。 

第七章 附則

第 二十三 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 二十四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一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六月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九月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一月廿一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十三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廿三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廿四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廿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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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廿六日。

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二日。

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一日。

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第廿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九日。

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七日。

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廿一日。

第廿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胡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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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截至 114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4 年 4 月 22 日﹞止，本公司已發行股數

為 478,694,110 股，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第二條規定，則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6,000,000 股。

二、個別及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114 年 4 月 22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任

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董事長 胡秋江 113.06.20 3 年 8,843,627 2.06 8,843,627 1.85
董事 紀廷芳 113.06.20 3 年 6,278,150 1.47 3,778,150 0.79
董事 威記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

陳澄芳

113.06.20 3 年 30,426,876 7.10 30,006,876 6.27

董事 陳冠華 113.06.20 3 年 191,301 0.04 191,301 0.04
獨立董事 尤雪萍 113.06.20 3 年 --- --- --- ---
獨立董事 林 弘 113.06.20 3 年 --- --- --- ---
獨立董事 王建智 113.06.20 3 年 --- --- --- ---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總額：42,819,95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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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號：3033

議 

事 

手 

冊

股東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股東會地點：青青食尚花園會館(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66巷32號)

民國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